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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318� � � �证券简称：中国平安 公告编号：临2024-017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度核心人员持股计划及

2024年度长期服务计划购股进展的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

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于2024年3月21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

2024年度核心人员持股计划参与情况的议案》（以下简称 “2024年度核心人员持股计

划” ）及《关于审议2024年度长期服务计划参与情况的议案》（以下简称“2024年度长期

服务计划” ）， 具体内容请见本公司于2024年3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度核心人员持股计划实

施方案的公告》及《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度长期服务计划实施

方案的公告》（以下合称“实施方案”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的要求，现将本公司2024

年度核心人员持股计划及2024年度长期服务计划的购股进展公告如下：

截至本公告日， 本公司尚未实施2024年度核心人员持股计划及2024年度长期服务计

划购股。 本公司后续将根据实施方案完成股票购买，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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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披露平安银行2024年第一季度

报告的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

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银行” ）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zse.cn）公布了《平安银行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

平安银行2024年第一季度经营情况亦可参阅本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平安银行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

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19日

证券代码：688062� � � � � � � � � �证券简称：迈威生物 公告编号：2024-024

迈威（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离职及新增核心技术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迈威（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迈威生物” 或“公司” ）董事会

近日收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张锦超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张锦超先生因个

人原因申请辞去所任职务，辞任后将不再担任公司及所有子公司任何职务，将不再被认定

为核心技术人员。

● 张锦超先生与公司签署了相关协议对其应承担的保密义务和竞业限制义务作出

了约定，其在任职期间参与研究并申请的专利均为职务成果，相应的知识产权归属于公司，

与公司不存在涉及职务成果、知识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的情形，其离职不影响公司知识产

权权属的完整性。

● 张锦超先生离职后，其负责的工作将由公司研发总裁HAI� WU（武海）先生负

责，现已完成所负责项目的工作交接。张锦超先生的离职不会对公司整体研发创新能力、持

续经营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产生实质性影响。

● 根据公司的发展战略及业务发展现状，结合相关人员的任职履历、核心技术研发

的参与情况等因素，公司对核心技术人员的认定进行了调整，新增认定HAI� WU（武海）

先生、桂勋先生为核心技术人员。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的生产经营与技术研发工作均正

常开展，本次核心技术人员的调整不影响公司的技术优势和核心竞争力，对业务发展和产

品创新不存在重大不利影响。

一、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离职的具体情况

公司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张锦超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所任职务，其负责的工

作由公司研发总裁HAI� WU（武海）先生负责，于近日完成工作交接，并办理完毕离职手

续。离职后，张锦超先生不在公司及所有子公司担任任何职务，将不再被认定为核心技术人

员。 公司及董事会对张锦超先生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一）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的具体情况

张锦超先生，2010年6月至2019年1月，历任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科诺信诚科技有限公

司研发总监、总经理；2015年12月至今，任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德思特力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副总裁；2017年5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2020年6月至2023年6月，任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锦超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4,000,000股，通过公司员工持股

平台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中骏建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2,000,000

股。 离职后，张锦超先生承诺将继续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

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所作的相关承

诺。

（二）参与的研发项目和专利情况

张锦超先生，分管抗体药物发现和抗体药物临床前开发工作，主持并参与了公司多个

创新品种的临床前开发工作。 张锦超先生的离职不会对研发项目推进造成不利影响，公司

的各项研究开发工作均有序推进。

张锦超先生在任职期间参与研究并申请的专利均为职务成果，相应的知识产权归属于

公司，其与公司不存在涉及职务成果、知识产权等事项的纠纷或潜在纠纷，其离职不影响公

司知识产权权属的完整性。

（三）保密及竞业限制情况

张锦超先生与公司签订有《保密协议》、《竞业限制协议》等，负有相应的保密义务和

竞业限制义务，与公司不存在涉及职务成果、知识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的情形；其离职不影

响公司知识产权权属的完整性，不会对公司整体研发创新能力、持续经营能力和核心竞争

力产生实质性影响。

二、新增核心技术人员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的发展战略、业务发展现状及工作职责的重新划分，结合相关人员的任职履

历、核心技术研发的参与情况等因素，公司新增认定HAI� WU（武海）先生、桂勋先生为核

心技术人员。

公司新增认定HAI� WU（武海）先生为公司核心技术人员，HAI� WU（武海）先生现

任公司研发总裁，全面负责公司的研究和开发工作，以及全球商务拓展工作。HAI� WU（武

海）先生简历如下：

HAI� WU（武海）先生，1973年出生，美国国籍，1994年7月毕业于南京大学，获得生

物化学系学士学位；2002年5月毕业于美国达拉斯西南医学中心德克萨斯大学， 获得基因

与发育学博士学位；2003年3月至2007年9月， 为斯坦福大学生命医学博士后；2007年8月

至2009年2月，任TRELLIS� BIOSCIENCE研究员；2009年2月至2013年5月，任Amgen高

级研究员；2015年3月至2020年10月， 任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15年3月至2018年6月，任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自2016年12

月至2020年10月， 任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20年10月至2023

年8月，任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2023年11月至今，任公司研发

总裁。

公司新增认定桂勋先生为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桂勋先生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负责

早期创新研究及分子发现。 桂勋先生简历如下：

桂勋先生，198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专业博

士。 2014年12月至2019年5月，在美国德克萨斯大学休斯顿健康科学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

工作；2019年6月加入迈威（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任总裁研究助理；2020年9月至2023

年2月，任公司高级总监，总裁研究助理，兼创新发现部负责人；2023年3月至今，任公司副

总裁；2023年6月至今，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HAI� WU（武海）先生、桂勋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桂勋先生

通过公司员工持股平台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真珠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

司股份500,000股。

三、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离职及新增核心技术人员对公司的影响

张锦超先生离职后，其负责的工作由公司研发总裁HAI� WU（武海）先生负责，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张锦超先生已完成与HAI� WU（武海）先生的工作交接。

公司本次新增核心技术人员，系基于公司的发展战略、业务发展现状及工作职责的重

新划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基本保持稳定、研发团队结构完整，后备人员充

足，现有研发团队及核心技术人员能够支持公司未来核心技术的持续研发，公司的研发项

目和日常经营均正常进行。 公司本次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离职及新增核心技术人员不

会对公司整体研发工作、技术优势、核心竞争力及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本次变动前后，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情况如下：

时间 核心技术人员姓名

本次变动前 杜欣、刘大涛、张锦超、郭银汉、王树海、胡会国

本次变动后 杜欣、刘大涛、郭银汉、王树海、胡会国、HAI�WU（武海）、桂勋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总体稳定，张锦超先生已完成工作交接，其离职不会对公司的研发

能力、生产经营和核心竞争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本次新增核心技术人员，系基于公司

的发展战略、业务发展现状及工作职责的重新划分。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的研发项目和日常经营均正常进行，公司本次副总经理、

核心技术人员离职及新增核心技术人员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研发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产生

重大不利影响。

五、上网公告附件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迈威（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核心技

术人员离职及新增核心技术人员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迈威（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4月20日

证券代码：600284� � � � � � � �证券简称：浦东建设 公告编号：临时2024-022

上海浦东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4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锦尊路399号大华锦绣皇冠假日酒店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14,806,61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2.752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杨明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5人，董事陈怡女士、马成先生、杨卫东先生因日程安排冲突未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2人，监事汪升阳女士、钱筱斌先生因日程安排冲突未能出席；

3、公司总经理赵炜诚先生、公司财务负责人李蕾女士、公司董事会秘书陈栋先生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2,537,539 99.4529 2,221,975 0.5356 47,100 0.0115

2、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2,535,539 99.4524 2,223,975 0.5361 47,100 0.0115

3、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2,537,539 99.4529 2,221,975 0.5356 47,100 0.0115

4、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2,534,939 99.4523 2,224,575 0.5362 47,100 0.0115

5、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2,584,039 99.4641 2,222,575 0.5359 0 0.0000

6、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2,846,648 99.5274 1,959,966 0.4726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申请不超过35亿元间接融资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2,460,439 99.4343 2,346,175 0.5657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拟发行不超过70亿元债券类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2,461,839 99.4347 2,344,775 0.5653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拟与上海浦东发展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银企合作相关协议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036,157 59.1894 22,778,144 40.8106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结构性存款和低风险产品投资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1,876,661 94.4721 22,929,953 5.5279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拟与关联方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590,326 96.0154 2,223,975 3.9846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在公司取薪董监事薪酬预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2,569,039 99.4605 2,237,575 0.5395 0 0.0000

1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769,544 95.5476 2,225,975 4.4524 0 0.0000

14、议案名称：关于购买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2,521,939 99.4492 2,237,575 0.5394 47,100 0.0114

15、议案名称：关于制订公司未来三年（2024-2026）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2,614,248 99.4714 2,192,366 0.5286 0 0.0000

16、议案名称：关于补选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2,374,942 99.4137 2,431,672 0.5863 0 0.0000

17、议案名称：关于补选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2,570,439 99.4609 2,236,175 0.5391 0 0.0000

1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2,570,439 99.4609 2,236,175 0.5391 0 0.0000

1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8,748,839 93.7180 26,057,775 6.282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3,854,335 96.4884 1,959,966 3.5116 0 0.0000

9

关于拟与上海浦东发展集团财务有

限责任公司签订银企合作相关协议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33,036,157 59.1894 22,778,144 40.8106 0 0.0000

10

关于公司2024年度结构性存款和低

风险产品投资事宜的议案

32,884,348 58.9174 22,929,953 41.0826 0 0.0000

11

关于拟与关联方开展应收账款保理

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53,590,326 96.0154 2,223,975 3.9846 0 0.0000

12

关于2024年度在公司取薪董监事薪

酬预算的议案

53,576,726 95.9910 2,237,575 4.0090 0 0.0000

13 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47,769,544 95.5476 2,225,975 4.4524 0 0.0000

14

关于购买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责任保险的议案

53,529,626 95.9066 2,237,575 4.0089 47,100 0.0845

15

关 于 制 订 公 司 未 来 三 年

（2024-2026）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53,621,935 96.0720 2,192,366 3.9280 0 0.0000

16 关于补选董事的议案 53,382,629 95.6432 2,431,672 4.3568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9、11、13涉及关联交易。 议案9、11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为上海浦东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数为318,002,033股）、上海浦东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全资子公司，

持股数为40,990,280股）；议案13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为上海浦东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司控股股

东，持股数为318,002,033股）、上海浦东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全资子公司，持股数为40,

990,280股）、同济创新创业控股有限公司（公司股东，持股数为5,818,782股）。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6、9、10、11、12、13、14、15、16。

3、特别决议议案：议案18。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曦、夏朔杨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会

议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浦东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503� � � � � � � � � �证券简称：华丽家族 公告编号：2024-011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4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松江区石湖荡镇三新公路207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2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9,858,16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0.600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副董事长李荣强先生主持了会议。本次会议召集、召开和

表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5人，其中独立董事辛茂荀先生、王宝英先生通过视频通讯方

式出席；董事长王伟林先生、董事王哲先生及董事王坚忠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805,136 69.3550 51,809,824 30.5018 243,200 0.1432

2、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176,336 68.9848 52,681,624 31.0150 200 0.0002

3、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199,336 68.9983 52,658,624 31.0015 200 0.0002

4、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176,336 68.9848 51,235,624 30.1637 1,446,200 0.8515

5、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550,336 69.2049 52,167,724 30.7125 140,100 0.0826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4年度财务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601,936 69.2353 52,153,024 30.7038 103,200 0.0609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

通股股东

114,020,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

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

通股股东

3,530,336 6.3224 52,167,724 93.4266 140,100 0.2510

其中: 市值50

万以下普通股

股东

1,205,436 6.5543 17,045,993 92.6839 140,100 0.7618

市值50万以上

普通股股东

2,324,900 6.2085 35,121,731 93.7915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3,230,

336

5.8164

52,167,

724

93.9313 140,100 0.2523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均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本次会议议案5对中小股东表决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汪沛、孙伊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

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股票代码:601012� � � � � � �股票简称:隆基绿能 公告编号:临2024-023号

债券代码:113053� � � � � � �债券简称:隆22转债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系HHLR管理有限公司（使用“HHLR管理有限公司-中国价值基金（交易所）”

账户，以下简称“HHLR管理有限公司”或“信息披露义务人”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隆基绿能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基绿能” 或“公司” ）股份，持股比例增加至5%，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

被质押、冻结等。

公司于2024年4月19日收到公司股东HHLR管理有限公司的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

“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2024年4月19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1,281,300股，本

次增持后其持股比例为5.00%，现将本次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名称 HHLR管理有限公司（HHLR�Management�Pte.�Ltd.）

注册地 9�Straits�View�#06-07�Marina�One�West�Tower�Singapore(018937)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Zhiren�Tham

董事 Zhiren�Tham�、Zhexian�LIN

注册资本 不适用

注册号码 Company�No:�200703925D

企业类型 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

经营期限 永久

税务登记证号码 不适用

主要股东 HH�SG�Group�Limited，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拥有信息披露义务人100%股权

通讯方式 通讯地址为9�Straits�View�#06-07�Marina�One�West�Tower�Singapore(018937)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2023年11月8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下发

的立案告知书（编号：证监立案字0142023034号）后，拟主动购回案涉全部减持股份。

2024年4月19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1,281,300股，本次权益变

动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4.98%增加至5.00%，信息披露义务人成为上市公司持股5%

以上股东。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股份种

类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种

类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HHLR管理有限公司（使

用“HHLR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价值基金 （交易

所）”账户）

人民币

普通股

377,620,985 4.98%

人民币

普通股

378,902,285 5.00%

合计 377,620,985 4.98% / 378,902,285 5.00%

二、其他情况说明

1、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信息披露义务人自收到前述立案告知书以来，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工作。 根据监管精神，

承诺主动以自筹资金继续增持隆基绿能股票，在未来1个月内完成全部立案标的减持股份的购回，若此

部分股份购回涉及收益所得将归上市公司所有。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不断加强对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学习，服务于中国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

除上述持股计划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已披露但未完成的增持或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若

根据市场情况等因素届时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3、上述股东权益变动涉及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信息披露义务人于同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四年四月二十日

股票代码:601012� � � � � � �股票简称:隆基绿能 公告编号:临2024-024号

债券代码:113053� � � � � � �债券简称:隆22转债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3年度暨2024年第一季度业绩

暨现金分红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4月30日（周二）9:30-10:45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和电话会议

投资者可于2024年4月25日（星期四）17:00前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注的问题发送至隆基绿能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邮箱：longi-board@longi.com，公司将在本次业绩说明会上对投

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解答。

公司定于2024年4月30日披露《2023年年度报告》及《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

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情况，公司拟于2024年4月30日召开业绩说明会，具体情况如下：

一、业绩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和电话会议的互动方式进行，公司管理层将就投资者关心的经营业绩、

现金分红、发展规划等事项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交流，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二、业绩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和方式

（一）召开时间：2024年4月30日（周二）9:30-10:45

（二）召开方式：网络和电话会议

（三）参会方式：

（1）网络参会方式:

a.电脑端参会：https://s.comein.cn/Akkbp

b.手机端参会：登陆进门财经 APP/“进门财经平台”小程序，搜索“隆基绿能 2023年度暨 2024年

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 ，或扫描下方二维码参会：

（2）电话参会方式(参会密码：347509)：

（+86）4001888938（中国）

（+852）57006920（中国香港）

（+886）277031747（中国台湾）

（+65）31634284（新加坡）

（+1）2025524791（美国）

（+44）2034816288（英国）

（+86）01053827720（全球）

三、投资者问题征集方式

公司现向投资者提前征集本次业绩说明会投资者问答环节相关问题， 投资者可于2024年4月25日

（星期四）17:00前将相关问题发送至公司投资者信箱longi-board@longi.com，公司将在本次业绩说

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四、参加人员

本公司董事长钟宝申先生，董事、财务负责人刘学文女士，独立董事郭菊娥女士，董事会秘书刘晓东

先生。

五、联系方式

（一）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二）联系电话：029-81566863、029-86519912

（三）联系传真：029-86689601

（四）联系邮箱：longi-board@longi.com

特此公告。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四年四月二十日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隆基绿能

股票代码：601012

信息披露义务人：HHLR管理有限公司（HHLR� Management� Pte.� Ltd.）

注册地址：9� Straits� View� #06-07� Marina� One� West� Tower� Singapore(018937)

通讯地址：9� Straits� View� #06-07� Marina� One� West� Tower� Singapore(018937)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增加

签署日期：2024年4月19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有关规定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

或内部规章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隆基绿能拥

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

加或减少其在隆基绿能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它任

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六、本报告书部分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故可能存在尾数差异，提请投资者注意。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上市公司或隆基绿能 指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 HHLR管理有

限公司

指

HHLR管理有限公司（HHLR�Management�Pte.�Ltd.）（使用“HHLR管理有

限公司－中国价值基金（交易所）”账户）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2024年4月19日以集中竞价方式增持隆基绿能1,281,300

股，导致其持股比例由4.98%增加至5.00%

元 指 人民币元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本报告书之目的，不包括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

行政区和台湾地区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HHLR管理有限公司（HHLR�Management�Pte.�Ltd.）

注册地 9�Straits�View�#06-07�Marina�One�West�Tower�Singapore(018937)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Zhiren�Tham

董事 Zhiren�Tham�、Zhexian�LIN

注册资本 不适用

注册号码 Company�No:�200703925D

企业类型 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

经营期限 永久

税务登记证号码 不适用

主要股东 HH�SG�Group�Limited，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拥有信息披露义务人100%股权

通讯方式 通讯地址为9�Straits�View�#06-07�Marina�One�West�Tower�Singapore(018937)

2、股权控制关系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和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住所/长期居住

地

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

居留权

Zhiren�Tham 男

董事、法定代表人（分支机

构负责人）

新加坡 新加坡 无

Zhexian�LIN 男 董事 新加坡 新加坡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发行在外股份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控制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发行在外股份。

第三节 持股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2023年11月8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下发

的立案告知书（编号：证监立案字0142023034号）后，主动购回案涉全部减持股份。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12个月内持股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自收到前述立案告知书以来，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工作。 根据监管精神，承

诺主动以自筹资金继续增持隆基绿能股票，在未来1个月内完成全部立案标的减持股份的购回，若此部

分股份购回涉及收益所得将归上市公司所有。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不断加强对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学习，服务于中国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

除上述持股计划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已披露但未完成的增持或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若

根据市场情况等因素届时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股份种类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种类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HHLR管理有限公司（使用

“HHLR管理有限公司-中国

价值基金（交易所）”账户）

人民币普

通股

377,620,985 4.98% 人民币普通股 378,902,285 5.00%

合计 377,620,985 4.98% / 378,902,285 5.00%

二、权益变动方式

2024年4月19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增持隆基绿能股份1,281,300股。 本次权益变

动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的持股比例由4.98%增加至5.00%，信息披露义务人成为上市公司持

股5%以上股东。 具体如下：

名称 权益变动方式 时间 数量（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HHLR管理有限公司（使

用“HHLR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价值基金（交易所）”

账户）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

集中交易

2024年4月19日 1,281,300 0.02%

合计 1,281,300 0.02%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

份被质押、冻结等。

四、前次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次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日期为2023年3月21日， 详情请见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第五节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前6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已披露的事项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

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亦不存在根据适用法律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查阅文件

下述备查文件备置于隆基绿能住所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备查阅：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注册文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

二、查阅地点

本报告书、附表和备查文件备置于上市公司住所，供投资者查阅。 投资者也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查阅本报告书全文。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HHLR管理有限公司（HHLR� Management� Pte.� Ltd.）

授权代表：

姓名：Zhiren� Tham

日期：2024年4月19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HHLR管理有限公司（HHLR� Management� Pte.� Ltd.）

授权代表：

姓名：Zhiren� Tham

日期：2024年4月19日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陕西西安

股票简称 隆基绿能 股票代码 601012

信息披露义务人

HHLR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HHLR�Management� Pte. �

Ltd.）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9� Straits� View� #06-07�

Marina� One� West� Tower�

Singapore(018937)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减少□ 不变，但持股

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 377,620,985

持股比例： 4.98%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

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变动数量： 1,281,300�������������变动比例： 0.02%

持股数量： 378,902,285������������持股比例： 5.00%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

份变动的时间及方式

时间：2024年4月19日

方式：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

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根据监管精神，承诺主动以自筹资金继续增持隆基绿能股票，在未来1个月内完成全

部立案标的减持股份的购回。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6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不适用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 未解除公司为其负

债提供的担保， 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不适用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

准

是 □ 否 □ 不适用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不适用 √

填表说明：

1、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2、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3、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4、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

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HHLR管理有限公司（HHLR�Management� Pte.� Ltd.）

授权代表：

姓名：Zhiren� Tham

日期：2024年4月19日

证券代码：000333 证券简称：美的集团 公告编号：2024-027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提案的增加、变更或否决。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4月19日下午14:3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总部大楼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方洪波先生

6．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4月19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4月19日上午9:15一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4月19日上午9:

15－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议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20名，代表股份

4,011,994,69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57.9500%（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

为6,971,763,397股，其中公司回购专户中剩余的股份数量为48,558,888股，该等回购的

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故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总股本数为6,923,204,509股）。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9名， 代表股份2,399,687,939

股，占公司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34.6615%。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761名，代表股份1,612,306,758股，占公司享有表决权的

股份总数的23.2884%。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结果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00 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整体 4,001,972,478 99.7502% 733,788 0.0183% 9,288,431 0.2315%

中小投资者 1,683,893,630 99.4083% 733,788 0.0433% 9,288,431 0.5483%

表决结果 通过

2.00 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整体 4,001,971,578 99.7502% 734,688 0.0183% 9,288,431 0.2315%

中小投资者 1,683,892,730 99.4083% 734,688 0.0434% 9,288,431 0.5483%

表决结果 通过

3.00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整体 3,994,086,677 99.5536% 8,611,589 0.2146% 9,296,431 0.2317%

中小投资者 1,676,007,829 98.9428% 8,611,589 0.5084% 9,296,431 0.5488%

表决结果 通过

4.00

2023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

告摘要

整体 4,001,980,178 99.7504% 726,288 0.0181% 9,288,231 0.2315%

中小投资者 1,683,901,330 99.4088% 726,288 0.0429% 9,288,231 0.5483%

表决结果 通过

5.00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整体 4,010,511,455 99.9630% 3,700 0.0001% 1,479,542 0.0369%

中小投资者 1,692,432,607 99.9124% 3,700 0.0002% 1,479,542 0.0873%

表决结果 通过

6.00

2024年持股计划 （草案）

及摘要

整体 3,711,323,496 95.2842% 179,249,733 4.6020% 4,430,976 0.1138%

中小投资者 1,510,235,140 89.1564% 179,249,733 10.5820% 4,430,976 0.2616%

表决结果 通过

7.00 2024年持股计划管理办法

整体 3,706,262,943 95.1543% 184,310,286 4.7320% 4,430,976 0.1138%

中小投资者 1,505,174,587 88.8577% 184,310,286 10.8807% 4,430,976 0.2616%

表决结果 通过

8.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2024年持股计划

相关事宜的议案

整体 3,705,182,275 95.1265% 185,390,954 4.7597% 4,430,976 0.1138%

中小投资者 1,504,093,919 88.7939% 185,390,954 10.9445% 4,430,976 0.2616%

表决结果 通过

9.00

关于2024年度为下属控股

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整体 4,010,483,055 99.9623% 14,100 0.0004% 1,497,542 0.0373%

中小投资者 1,692,404,207 99.9108% 14,100 0.0008% 1,497,542 0.0884%

表决结果 通过

10.00

关于2024年外汇资金衍生

产品业务投资的议案

整体 4,010,486,155 99.9624% 11,200 0.0003% 1,497,342 0.0373%

中小投资者 1,692,407,307 99.9109% 11,200 0.0007% 1,497,342 0.0884%

表决结果 通过

11.00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整体 3,824,518,955 95.3271% 151,604,640 3.7788% 35,871,102 0.8941%

中小投资者 1,506,440,107 88.9324% 151,604,640 8.9500% 35,871,102 2.1176%

表决结果 通过

12.00

公司章程修正案（2024年

3月）

整体 4,010,023,134 99.9509% 474,021 0.0118% 1,497,542 0.0373%

中小投资者 1,691,944,286 99.8836% 474,021 0.0280% 1,497,542 0.0884%

表决结果 通过

本次会议共审议12项议案，第5项、第9项以及第12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需经出席股

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方可通过。 涉及关联交

易事项的议案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上述议案的表决， 公司未知上述出席本次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中的一致行动人。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刘兴、赵丹阳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合法，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0日


